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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19]14 号文的要求，修订 GB 16413-2009《煤矿

井下用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标准，项目计划号：20190083-Q-627。主要起草单位：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奥伦胶带分公司、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该项目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归口，

项目周期 24 个月。

二、工作简况

近年来，随着煤矿用非金属制品的使用需求越来越大，制品的安全性能（阻燃、抗静电

性）直接关系着煤矿能否安全运营，是否存在爆燃、静电积聚等安全隐患。此外社会发展对

于环保控制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都在逐渐提高，而非金属制品由于产品

功能需要以及现阶段的生产技术水平影响，使用的部分原材料依然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超量的

情况，对生产环节的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废弃后的自然环境污染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现行 GB 16413-2009《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标准，产品适用面较窄，要

求的内容偏于单一，对产品的发展导向性不足，不能适应目前非金属制品的安全检验需求，

且煤矿用非金属制品的标准尚不够全面，生产企业和用户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中对于安全要

求的认识不便于统一，为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拟修订该标准。

本标准的修订以原标准为基础，考察了国内主要生产厂商的产品及国内正在使用的国外

产品的规格和性能，结合煤矿现场使用情况，并参考 GB/T 20105-2006、MT/T 113-1995、MT/T

141-2005、MT/T 181-1988、MT/T 191-1989、MT/T 668-2019、MT/T914-2019、SJ/T 11363-2006、

SN/T 2046-2015、SN/T 4843-2017、REACH168和 ROSH2.0等标准和法规的要求及测试方法

进行修订。

（一）初期工作

1、讨论会

根据标准制修订的管理要求，结合本标准修订的需求，本单位联合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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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委员会阻燃防静电分会，于 2019年 6月 12日～14日，组织起草单位及部分委员和制品

生产单位在苏州市召开标准讨论会。

主要目的是听取主起草单位关于标准初版讨论稿及拟修订项目的草案情况说明，通过与

会方的讨论，对标准修订的条款方向和内容形成了初步建议，并安排相关修订和验证计划并

进行分工。考虑标准覆盖的产品面较广，以及产品需要验证的内容较多，在标准的制修订计

划和沟通过程需要很多单位和机构的支持，经起草组慎重研究、讨论后将其吸收为参与起草

单位成员。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

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顺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欧耐橡塑工业有限公司、山东晨

光胶带有限公司、浙江三维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奥伦胶带分

公司、山东东宏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山东金诚联创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拓安管业有限公司、重庆安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袁开良、王巍、李冰晶、陈峤鹰、庄炳建、吴兆宏、徐晓云、张素

艳、荣文波、宋鑫、李洪成、姚源、胡世献、吴建国、仝西朝、乔晋峰、鞠岑、陈曦、徐孙

豪、李少辉、许朱敏、温寿东、刘开良、倪奉龙、刘国华、马明振、肖欢、郎建平。

2、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2020年 2月 13日煤安监司函办〔2020〕21

号《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等 6

项标准意见的函》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挂国家煤监局网站（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网站）“https://www.chinacoal-safety.gov.cn”征求意见。于 2020年 4月 27日收到了相关部门

和单位的反馈意见共 31份，18份无异议，13份提出了建议。标准起草单位收到意见后安排

相关人员进行了意见汇总和处理验证。

2021年 4月 22日至 23日，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静电及阻燃材料分技

术委员会联合标准牵头单位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宁波市组织召开了标准修订

送审稿草案工作研讨会，会后起草组人员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完善和汇总，并对前期的标准征

求意见汇总再处理，采纳 44个，未采纳 30个，于 2022年 3月形成了本标准的第一版送审稿。

3、送审稿研讨

2022年 7月 5日至 6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法规科技司采用视频审查方式组织召开了

《煤矿用电缆安全技术要求》等 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审查会。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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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认为标准具有重要的安全保障意义，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标准的定位和适用范围等内容，

将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完善后重新送审。

为进一步加快强制性国标工作进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法规科技司于 2022年 10月 26

日采用视频审查方式组织召开标准制修订研讨会，帮助牵头起草单位研究解决标准起草工作

中的具体难点、各方意见处理等。参与研讨人员包括煤监局和法规司主管人员、省级煤监局

技术装备负责人、国标审评中心、安标中心主管技术人员、检测机构、煤矿用户和产品制造

商。会议从标准的结构、范围、技术要求、测试方法的规范性、合理性和适用性方面进行了

较全面的讨论，基本理清了标准制修订中存在的问题，为尽快完善和完成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给与了指导建议。会后起草单位对会议要求完善和落实的内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研、研究

和验证，于 2023年 4月形成了本文件的送审稿。

根据矿山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组织煤安标委会和相关行业

专家于 2023年 6月 21日在上海召开了现场标准审查会。会议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关于《煤矿

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编制情况的汇报。技术审查专家组对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

术要求等技术内容进行了逐项审议，对编制过程、技术验证、征求意见采纳等情况进行了充

分质询，对重点条款及有关表述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会议纪要。会后起草组根据专家建议

进行了文件整理、验证和完善，于 2025年 4月完成了本文件的报批稿。

三、标准修订原则、适用范围及有关标准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3.1标准修订原则

本文件以 GB 16413-2009 为基本框架，结合现行各类煤矿用非金属专用标准，以 GB/T

8323.2-2008、GB/T 20105-2006、MT/T 113-1995、MT/T 141-2005、MT/T 164 -2019、MT/T

181-1988、MT/T 191-1989、MT/T 668-2019、MT/T 914-2019、SJ/T 11363-2006、SN/T 2046-2015、

SN/T 4843-2017、EN17084:2018、EN 45545.2:2020、REACH168和 ROSH2.0法规等标准与法

规的要求及测试方法为参考进行修订。考虑制品在发展和管理中新的安全需求，将安全技术

要求包括物理安全特性、阻燃抗静电安全特性、耐侯性安全特性、环境安全特性及其他安全

特性，即拉伸性能、耐压性能、阻燃性能、表面电阻、老化后喷灯燃烧性能、老化后酒精灯

燃烧性能、浸水后抗静电性能、铅、砷限量、烟密度性能和烟气毒性性能。

3.1.1通用性原则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本文件适用于煤矿用能够引起延燃或静电火花现象的非金属制品（以下简称制品）。

3.1.2 指导性原则



4

本文件为煤矿用非金属制品的设计以及使用中选择产品的安全要求提供了方向和参考，

为生产制造、交付验收及安全运行提供技术保障，为后序的非金属制品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

编制、细化、提升提供了较明确的指导。

3.1.3 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为国内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因素要求方面的指导性文件，与其它行业标准不发

生冲突。

3.1.4 先进性原则

结合煤矿用非金属制品的发展规划和国际上对于非金属制品的安全管理要求变化，本文

件将引导国内煤矿用非金属制品满足安全因素评价要求， 统一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规范，

本文件的非金属制品老化后喷灯燃烧性能、老化后酒精灯燃烧性能、浸水后抗静电性能、铅、

砷限量、烟密度性能和烟气毒性性能要求为煤矿行业首次提出，标准内容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3.2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用能够引起延燃或静电火花现象的非金属聚合物制品（以下简称制

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缆。

3.3 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与 GB 16413-2009《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相比较，除编辑性

修改外，送审稿主要修订变化如下：

3.3.1 修改了标准名称

原标准名称为《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3号）和《国家标准委关于印

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评估办法〉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6]6号）等文件精神，国务

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7年 1月发布了《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清单》，

要求 GB16413进行修订。为了适应本次标准的范围以及便于用户理解和使用，根据国标委下

发的任务要求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

3.3.2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 1，2009年版 1）

非金属聚合物在煤矿不同的场合都有应用，比如输送带、风筒、非金属管材、防护网、

玻璃钢管、玻璃钢梯子间、滚筒用包覆层等，这些制品在相关物理性能如强度、耐压等对使

用现场产生安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产生静电积聚的风险，以及火焰延燃导致燃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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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可能，同时由于市场对于产品的有害物质、烟气毒性等没有控制要求，在产品生产和

应用过程中也会对人员健康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原标准只是对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

阻燃抗静电的性能进行了要求，因此考虑到本次标准修订煤矿用非金属制品范围有所拓宽，

且符合当前安全管理需求和国际上环保方向的发展方向，增加了适应当前产品安全发展方向

的部分性能要求，故而对标准适用范围进行了修改。

电缆制品存在诸多与电及使用相关内容安全性能相关的要求，已经有独立的安全技术要

求，因此本文件不适用于电缆制品。

因此修改范围为：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用能够引起延燃或静电火花现象的非金属制品（以下简称制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缆。”

3.3.3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 3）

本标准的阻燃性和 MT/T 914、MT/T 113 标准的定义和表述略有调整，同时参考 GB/T

1410-2006 明确了表面电阻定义，参考 GBT8323.2-2008 明确了比光密度定义，并对本文件的

非金属聚合物制品进行了定义，因此增加了术语和定义项。

3.3.4 增加了总则（见 4.1）

制品在不同场合的应用需要考虑其应用风险，本文件对相对通用且可明确的重要安全技

术要求进行了明确要求，同时对其他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重要事项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以

便于相关制作商和用户在具体的安全场合能够作出更加全面的安全控制。

3.3.5 增加了物理安全特性和试验方法（见 4.2、5.1、5.2）

产品的物理安全特性对于产品的安全应用至关重要，如果出现强力不足或者耐压不足等

问题，可能会导致破断安全风险和压力泄露问题，因此增加了关于拉伸性能和耐压性能的要

求，部分重要场合的制品均参照 MT/T 164、MT/T 558.1、MT/T 558.2、MT/T 558.3、MT/T 668、

MT/T 914 等行业标准的规定

3.3.6 修改了阻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技术要求（见 4.3.1、4.3.2，2009年版 3.1、3.2）；

原 2009 版标准只是针对玻璃钢制品的要求，玻璃钢制品目前在煤矿下的应用主要是部分

梯子间、罐道梁等产品外敷层以及炸药箱、玻璃钢锚杆钻机支腿等少量场合，本次标准范围

拓展后产品面和测试方法与产品也有对应关系要求，且大量的非金属制品阻燃性能均是以

MT/T113-1995《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为基础要求，

MT/T113-1995与 GB16413-2009标准制样方式、喷灯燃烧方法相似，喷灯区别在于 GB1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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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样品厚度 3~5mm，测试 10s~90s燃着为准，MT/T113标准的样品厚度 5~10mm，测试

5s~60s燃着为准，测试方法上 GB16413相对苛刻，但是在技术指标要求上其比MT/T113-1995

要宽松，且MT/T113标准还包括了酒精灯的要求，所以两个标准方法和指标综合而言不存在

谁更加严苛的说法。二十多年的应用也证明满足MT/T113-1995标准安全性能要求的制品能够

保证其在煤矿的安全应用，经过对不同厂家的不同配方的玻璃钢制品试验验证，符合

MT/T113-1995 标准的玻璃钢制品可做到满足产品应用需求的基础上也满足现在

GB16413-2009标准的要求，要求和方法的调整对玻璃钢制品的安全应用不会带来明显影响，

因此从标准的通用性和适用面考虑，将阻燃性能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以MT/T113-1995为基

础进行了调整规范，并细化了试样的预处理和制作方法。

国内的煤矿用输送带的阻燃性能要求主要是依据的MT/T668-2019、MT/T914-2019 等标

准，经过三十多年的应用证明相关要求是符合安全使用需求的，因此本文件对于输送带类产

品的阻燃抗静电要求与现行行标保持了一致，对操作方法细节做了一定的整合和细化。新类

型的输送带产品也能够应用该标准进行基本安全性能要求。

国内煤矿用非金属管材的阻燃抗静电性能要求主要是依据的 MT/T181-1988、

MT/T191-1989， 经过多年使用验证，标准要求能够满足煤矿的阻燃抗静电性能要求。因此本

文件的要求也与其保持了一致性，在试验方法细节上做了整合和细化。这些年陆续新涌现的

涂层复合管、钢塑复合管、纤维复合管等产品也都能够按照标准的相关条款进行基本安全性

能的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风筒产品作为煤矿的三条火龙之一，其使用面大量广，阻燃抗静电性能方面除了对于最

大燃烧时间、火焰拓展的要求外均与MT/T113-1995保持了一致性。防护网产品的阻燃抗静电

性能主要是依据的MT/T141-2005，其与MT/T113-1995的测试装置和方法具有较大的相通性，

仅阻燃试样的测试方式和表面电阻的技术要求有所不同。因此从文件的整体性和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的通用性考虑，在阻燃抗静电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方面跟其他的非金属制品进行

了合并要求，个别要求和方法差异在相关条款进行了明确。

此外部分制品如橡胶包覆层与辊筒粘结面等并不直接暴露于煤矿井下大气环境中，还有

制品比如密封圈，在使用过程中是处于一定的密闭环境，且有些部分还是与液体介质保持直

接接触的，这类制品表面不会出现引起静电积聚的情形，这类制品可不考核抗静电性能。另

外，根据 GB/T3836.28 的内容 对表面面积不超过 100cm2且使用中不与其他非金属制品直接

接触的可不作抗静电性能要求。

3.3.7 增加了耐侯性安全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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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制成品后因为原材料特性、环境影响以及储存和使用的问题，性能可能会出现下

降的情况，为了保障在产品应用过程中具有持续稳定的安全性能，尽量避免产生延燃和静电

火花等不可控因素，因此参考 MT/T668-2019 和 AQ1071-2009 老化性能的条件要求，对样品进

行 70℃、168h 加速老化处理，以便通过试验的手段来确保产品在后续使用中能够具有这种长

期稳定的安全性能要求。确定为“ 制品经过 70℃、168h 的老化处理后，其喷灯燃烧性能、

酒精灯燃烧性能应符合本文件 4.3.1 的规定。”

对于静电性能，根据产品应用经验和导电机理，如果是通过添加导电炭黑、石墨烯、碳

纤维、金属粉末等导电填料形成导电网络，通常情况下产品的导电性能因为外界使用条件发

生的变化较小。而某些添加型的抗静电剂，如表面活性剂是依靠分子迁移到制品表面在吸湿

后表面形成水膜即通过水中的例子迁移实现导电，这些成分就会因为不断析出并与空气中的

水汽吸收而在制品中越来越少，导致制品的抗静电性能有所下降，也有部分产品并未使用添

加型材料，而是采用表面涂刷导静电剂的方式属于一种短效的抗静电方式，因此采用 72h 浸

水处置后，并在 70℃烘干 6h 后进行测试方式，来确认产品是否具备长效的抗静电性能。

3.3.8 增加了铅、砷限量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4.5.1、5.6）；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在电子产品行业、玩具行业、食品行业已经比较成熟，欧盟的 ROCH

法规也已经提出明确导向性要求，部分出口的工业用橡塑制品，如塑料膜等也已经按照相关

要求执行。本文件该条款的考虑是顺应国内外产品发展和管理要求，在产品满足阻燃与表面

电阻性能保障的前提下，考虑对产品制造企业作业人员的安全影响，减少人员过敏和中毒，

以及考虑产品使用后废弃物对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同时兼顾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使

用性能，对非金属制品使用材料的主要有害物质进行限量。

非金属产品中的有害物质铅、汞、铬、镉、钡、砷、硒、砷、溴、钼等主要是来源于原

材料成分，目前而言使用量最大、影响最突出且对产品性能影响已证明处于相对容易控制的

主要是非标三氧化二锑中砷含量超标严重，二盐、三盐及其他铅盐类稳定剂的铅含量超标等。

目前对铅、汞、铬、镉、钡、砷、硒、砷等重金属强制性要求主要是食品、玩具等直接食用

或口眼手上期人体接触的产品，如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6675.1-2014《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范》、工业产品中主要是信息电子产品 SJ/T

11363-2006《电子信息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EN71-3:2019《玩具安全 第 3部分：特

定元素的迁移》再者就是欧盟的 REACH168 和 ROSH2.0 法规内容，对于 168 项 reach-svhc

清单环境管理物质管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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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目前煤矿用产品的安全性要求较高、产品种类多以及化工工业产品的特殊性，使用

的原材料种类和助剂种类也较复杂，完全不含铅、汞、铬、镉、钡、砷、硒、砷、溴、钼等

的助剂且达到在用非金属制品阻燃抗静电安全性能保障和使用性能效果的产品比较难以均

衡，因此在标准前期仅考虑问题比较突出、危害比较大的且相对现阶段产品配方设计可控性

高、影响较小的渐进原则，对各铅盐类原材料含铅超标严重以及砷含量超标严重导致的人员

过敏、中毒等情况，本文件此次仅对制品中铅含量、砷含量进行强制性控制要求。

铅含量、砷含量原则上应该是禁用，但是因为工业产品的生产原料和工艺复杂性，一部

分原材料的来源是非金属矿山，其伴生物提纯可能会出现偶发残留；部分功能材料的特殊性

功能需求，比如高温加工的稳定剂等。REACH168和 ROSH2.0法规内容中有关铅、砷含量的

限值要求见下表：

结

合 SJ/T 11363-2006《电子信息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中铅含量 0.1%换算后

是 1 000mg/kg，故而将铅、砷含量技术指标确定为：铅、砷含量均应不大于 1 000mg/kg。

相关的试验方法以 SN/T 2046-2015《塑料及其制品中铅、汞、铬、镉、钡、砷、硒、砷

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SN/T 4843-2017《橡胶制品中铬、钴、砷、溴、

钼、镉、锡和铅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为测试基础，进行了针对性的细化，明确

了消解、测试的相关内容，经过实验验证具有可行性和准确性，能够保证标准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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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增加了烟密度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4.5.2、5.7）；

煤矿场所尤其独特性，属于一个半封闭的作业空间，在发生燃烧事故时，制品燃烧后会

产生一定的烟雾，极大的阻碍了作业人员的视线，给逃生和救援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人员的

生存机会。因此对制品燃烧后的产生的烟雾浓度进行一定的控制是有实际意义的。

由于煤矿场合作为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当发生燃烧事故后，人员不能想地面一样直接

从前后或侧面脱离燃烧现场，而是在需要一定的撤离时间去升井，因此要考虑这段时间产生

的烟气浓度情况。GB/T 20285-2006标准提到了材料产烟毒性的分级，但是该标准采用的小白

鼠观察法，小白鼠的培养和管理，以及个体差异不容易控制，不太适合目前的实际操作情况。

我国国标 GB/T 8323.2-2008《塑料 烟生成 第 2部分 单室法则定烟密度试验方法》是等同采

用的 ISO 5659-2：2006，我国的铁路标准 TB/T 3237-2010《动车组内装材料阻燃技术条件》

中烟密度的测试方法也是与 GB/T 8323.2-2008基本一致。这些标准也都考虑了能够留给人员

撤离的 4min黄金时间内烟密度的情况。在现实经验中也表明过了这段时间如果还不能控制火

势或者撤离人员，不光是烟气可能弥漫在整个空间影响人员视线和生命安全，单单就是煤炭、

非金属制品等各类燃烧物产生的高温也不是人员所能承受的，现场安全风险会变得非常不可

控。

因此本次起草组在确定烟雾比光密度的测试要求和方法时决定采用25kW/m2辐射照度的

引燃、非引燃模式对多种类型的制品（包括风筒涂覆布、防护网、橡胶包覆层、塑料输送带、

橡胶芳纶带、橡胶钢丝绳带、塑料板材）进行比光密度测试，控制烟气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根据测试验证和分析，结合现阶段产品的实际水平和发展方向，比光密度的技术要求设

定为“在 25 kW/m2 辐射照度的非引燃、引燃模式下，制品的比光密度 Ds（4）均应不大于 650。”

试验方法按 GB/T8323.2-2008、ISO 5659-2 的规定细化执行，样品数量为 3块，结果取

平均值。

3.3.10 增加了烟气毒性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4.5.3、5.8）

在煤矿井下发生事故时，制品除了燃烧后会产生一定的烟雾，极大的阻碍了作业人员的

视线，给逃生和救援工作带来不便外，许多非金属制品在发生燃烧时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性、

有刺激性的气体，危害较大的就是包括氟、氯、溴、碘等卤化氢气体，以及 CO、CO2 等，这些

都是有一定毒性或者容易对上呼吸道产生强烈刺激性的气体或者容易让人产生窒息的因素，

通常也是火灾事故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对制品燃烧后的有害烟气的

毒性进行一定的控制是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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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关于有毒有害气体的控制和毒性指数要求主要有我国的煤矿安全规程、消防

的火灾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死亡的气体浓度规定、动车组用内装材料阻燃技术条件以及欧盟的

铁路车辆的防火材料和部件的毒性试验有相关性内容：

2022版本《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矿井有害气体最高允许浓度见表 1：

表 1 矿井有害气体最高允许浓度

气体组分 最高允许浓度 (%)

CO 0.0024

NOX【折换成 NO2】 0.00025

SO2 0.0005

H2S 0.00066

NH3 0.004

这是对于正常工作场合长期的有害气体浓度要求，没有关于毒性指数的准确要求。

消防上对于火灾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死亡的气体浓度规定如表 2所示：

表 2 消防的火灾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死亡的气体浓度规定

气体种类 气体名称 长期允许浓度，ppm 火灾疏散条件浓度，ppm

单纯窒息性
O2 / 低于 14%

CO2 5000 3%

化学窒息性

CO 50 2000

HCN 10 200

H2S 10 1000

黏膜刺激性

HCl 5 3000

NH3 50 /

Cl2 1 /

TB/T3237-2010《动车组用内装材料阻燃技术条件》的表 3规定了内装材料燃烧后有害气

体浓度指标如本表 3所示：

表 3内装材料燃烧后毒性气体指标

气体种类 浓度，mg/m
3
（ppm）

CO ＜4000（3500）

CO2 ＜900000（50000）

HF ＜82（100）

HBr ＜330（100）

HCl ＜150（100）

NOx(以 NO2计） ＜190（100）

SO2 ＜260（100）

HCN ＜110（100）

EN17084:2018《铁路设施 铁路车辆的防火 材料和部件的毒性试验》有害气体基准浓度

值参考（IDLH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and healthy 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确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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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化学危害手册》(2005-149)第三版也进行了

明确。具体见表 4。并根据气体浓度计算烟气毒性指数，毒性指数分为 0.75、0.9、1.2、1.5

和 1.8这 5档。

表 4 气体组分基准浓度

气体组分 基准浓度 (mg/m
3
) 基准浓度(ppm)

CO2 72000 40000

CO 1380 1200

HF 25 30

HCl 75 50

HBr 99 30

HCN 55 50

NOX 38 20

SO2 262 100

对这 3类规定进行理解和比较，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是属于长期煤矿井下大环境的有害

气体浓度要求，因为场合相对密闭，空气流通慢，人员长期处在该环境中，所以有害气体的

指标要求比较高。消防的火灾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死亡的气体浓度规定就分为长期允许浓度和

火灾疏散条件浓度，动车组用内装材料阻燃技术条件也是针对燃烧后毒性气体，欧盟的铁路

设施-铁路车辆的防火-材料和部件的毒性试验也是考虑的燃烧状态下的有害气体的毒性指数

的情况，且都考虑燃烧的风险可控周期，属于制品燃烧后的烟气状态。与本文件选用的测试

方式基本一致，均为特殊状态时效性指标要求。

因此，根据矿用非金属制品的性能特性并结合当前产品技术水平以及相关烟气毒性指数

要求综合考虑，根据相关测试、计算和验证，本文件的技术要求确定为“制品燃烧后的烟气

毒性应不大于 1.2。”试验方法参考 GB/T 8323.2-2008、ISO 5659-2、EN17084:2018的规定细

化执行，样品数量为 3块，结果取平均值。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4.1 阻燃性技术要求和阻燃性试验方法验证分析

将按照GB16413-2009和按照MT/T 113-1995的制样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相关典型试验参数

和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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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玻璃钢制品的阻燃性测试比较

项目
GB 16413-2009 MT/T 113-1995

检验结果 结论 检验结果 结论

煤矿梯子

间玻璃钢

外覆材料

5mm

21071133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1.39 合格 1.32 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2.31 合格 1.90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32 合格 0.27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41 合格 0.40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34 / 35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1.20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1.76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32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38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30 合格

表面电阻，Ω 4.4×10
7
/4.6×10

7
合格 5.1×10

7
/4.2×10

7
合格

煤矿梯子

间玻璃钢

外覆材料

5mm

21071287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1.76 合格 1.63 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1.96 合格 2.12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28 合格 0.24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29 合格 0.32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38 / 37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1.41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1.66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28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38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29 合格

表面电阻，Ω 8.3×10
6
/8.6×10

6
合格 6.9×10

6
/8.0×10

6
合格

普通型玻

璃钢材料

5mm

22070019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300 不合格 ＞300 不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300 不合格 ＞300 不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提前终止 / 提前终止 /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300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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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300 不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有焰无法停止，无焰

无法考证
不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提前终止 /

表面电阻，Ω 7.1×10
10
/8.2×10

10
不合格 8.4×10

10
/8.6×10

10
不合格

玻璃钢炸

药箱材料

5mm

2207207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8.71 不合格 8.33 不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13.02 合格 14.75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41 合格 0.40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56 合格 0.64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54 / 55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7.21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12.53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33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38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51 合格

表面电阻，Ω 3.6×10
4
/3.3×10

4
合格 3.4×10

4
/3.9×10

4
合格

玻璃钢发

放桌材料

5mm

2207554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1.66 合格 1.70 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1.96 合格 1.90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66 合格 0.57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87 合格 0.83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44 / 46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1.70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1.82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48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71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42 合格

表面电阻，Ω 3.2×10
6
/3.5×10

6
合格 4.2×10

6
/3.4×10

6
合格

梯子间玻

璃钢材料

5mm

2207-0901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2.77 合格 2.39 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4.21 合格 3.97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20 合格 0.19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27 合格 0.28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29 / 3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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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1.70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1.82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48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71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29 合格

表面电阻，Ω 1.2×10
6
/1.5×10

6
合格 1.2×10

6
/1.9×10

6
合格

梯子间玻

璃钢材料

10mm

2207-0902

喷灯有焰燃烧均值，s 2.20 合格 1.86 合格

喷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3.09 合格 3.22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均值，s 0.22 合格 0.21 合格

喷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0.26 合格 0.27 合格

喷灯火焰扩展长度，mm 36 / 33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均值，s / / 1.75 合格

酒精灯有焰燃烧最大值，s / / 2.82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均值，s / / 0.19 合格

酒精灯无焰燃烧最大值，s / / 0.24 合格

酒精灯火焰扩展长度，mm / / 30 合格

表面电阻，Ω 1.3×10
6
/1.9×10

6
合格 1.0×10

6
/1.8×10

6
合格

对以上样品分别按照 GB16413-2009和MT/T113-1995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从测试数据

状况来看对测试方法的调整对产品的阻燃数据影响在可控范围内，能够体现制品本身的阻燃

性能水平。当然这也与本次采用样品的本身性能有关，但是因为MT/T113-1995经过二十多年

应用已经被证明能够符合当前的煤矿安全要求，现在的玻璃钢制品生产工艺技术也相对稳定，

制样的均质性也能够得到保障，所以采用将阻燃性能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以MT/T113-1995

为基础进行了调整规范，并细化了试样的预处理，这种调整是受控的、可接受的。

4.2铅、砷限量验证

有害物质限量的测试方法，目前国内外的认识基本一致。本次起草组参考 SN/T 2046-2015

《塑料及其制品中铅、汞、铬、镉、钡、砷、硒、砷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SN/T 4843-2017《橡胶制品中铬、钴、砷、溴、钼、镉、锡和铅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对标准的测试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经过实际测试，细化确定了完整的测

试方法，尤其是消解部分内容的细化，能够提高标准的通用性。经过不同特征配方测试，数

据结果和产品材料的设计和分析，测试结果跟实际配方的复现性较好，数据结果均在一个数

量级，具有实际意义，测试方法可行。典型数据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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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铅、砷含量测试数据表

制品含铅、砷特征 样品编号 铅( mg/kg ) 砷( mg/kg )

不含铅、不含砷 TL-82 ND ND

含铅、不含砷的磷系 TY-210820030 5490 ND

含铅、含微量砷的锑化物 TL-81 4880 423

含铅、含少量砷的锑化物 TS-21092601 4190 3610

含铅、含大量砷的锑化物 TS-21091801 4080 76600

测试数据能够表明综合确定的技术要求：“制品中铅含量、砷含量均应不大于

1 000mg/kg。”是可行、可控的，而且对实际产品的生产需求和控制不会带来明显冲突。

4.3制品燃烧后的最大比光密度和烟气毒性的验证

制品在遇到外部火灾风险时候燃烧产生的烟气浓度和有害气体特征，根据

GB/T8323.2-2008《塑料 烟生成 第 2部分 单室法则定烟密度试验方法》、EN45545-2：2020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防火第 2部分：材料及元件的火灾要求》的表 5-R1系列、EN17084:2018

《铁路设施 铁路车辆的防火 材料和部件的毒性试验》相关要求和测试方法进行。

该方法在实验室进行验证后，开展了三家授权实验室间的方法比对。针对同塑料涂覆布

材料样品，采用同样的方法步骤，进行了方法的比对，测试结果见表 7。

表 7 烟密度和烟气毒性指数实验比对数据

单位 燃烧模式
最大比光密

度 Ds,max

达到最大光

密度时间(s)

开始1.5min时

的比光密度

开始 4min 时

的比光密度

4min 毒

性指数

上海

煤科

25kW/㎡(无焰) 356.91 219 209.55 354.27 0.028

25kW/㎡(有焰) 291.42 168 186.33 291.22 0.046

重庆

安标

25kW/㎡(无焰) 359.12 226 211.46 357.19 0.029

25kW/㎡(有焰) 288.78 162 189.23 288.14 0.044

浙江

华测

25kW/㎡(无焰) 353.72 222 208.18 350.52 0.027

25kW/㎡(有焰) 287.14 163 190.37 285.18 0.049

经过比对确认方法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可复现性后，起草单位组织进行对风筒涂覆布、

聚乙烯瓦斯板、防护网、橡胶包覆层、聚氨酯板材、塑料板材、塑料输送带、橡胶芳纶带、

橡胶钢丝绳带等典型材料进行了十分钟内的比光密度、毒性指数测试和分析，比光密度测试

部分典型参数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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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非金属制品燃烧时比光密度测试结果

序

号
样品名称 燃烧模式

最大比光密

度 Ds,max

达到最大光

密度时间(s)

开始 1.5min

时的比光密度

开始4min时

的比光密度

1 黑色风筒布
25kW/㎡(无焰) 439.12 316 221.24 425.05

25kW/㎡(有焰) 269.42 264 201.33 225.31

2 绿色风筒布
25kW/㎡(无焰) 411.90 257 198.40 390.30

25kW/㎡(有焰) 184.60 259 129.50 176.90

3 聚乙烯瓦斯板
25kW/㎡(无焰) 350.31 233 0.39 350.30

25kW/㎡(有焰) 340.64 156 99.39 295.70

4 聚酯防护网
25kW/㎡(无焰) 739.61 592 169.43 643.11

25kW/㎡(有焰) 603.38 193 160.27 603.38

5 聚氨酯板材
25kW/㎡(无焰) 851.09 270 56.07 702.83

25kW/㎡(有焰) 851.09 289 215.05 651.09

6 聚氨酯样块
25kW/㎡(无焰) 852.04 560 62.13 589.42

25kW/㎡(有焰) 892.16 600 182.94 587.10

7 DB 橡胶包覆层
25kW/㎡(无焰) 851.09 261 119.87 644.09

25kW/㎡(有焰) 851.09 279 113.72 530.07

8 TP 橡胶包覆层
25kW/㎡(无焰) 851.09 202 12.05 851.09

25kW/㎡(有焰) 851.09 136 99.69 851.09

9 橡胶 A001 传统
25kW/㎡(无焰) 851.09 373 15.07 459.24

25kW/㎡(有焰) 851.09 402 90.14 743.01

10 橡胶 B096 低烟
25kW/㎡(无焰) 851.09 473 15.07 366.24

25kW/㎡(有焰) 879.61 600 15.09 283.66

11 整芯带 1250S
25kW/㎡(无焰) 867.06 200 230.00 851.09

25kW/㎡(有焰) 851.09 135 336.02 851.09

12 整芯带 1600SY
25kW/㎡(无焰) 851.09 232 198.46 851.09

25kW/㎡(有焰) 851.09 233 155.96 851.09

13 X 原塑料
25kW/㎡(无焰) 852.04 275 160.08 662.04

25kW/㎡(有焰) 851.09 291 189.81 653.98

14 X060 塑料 DY
25kW/㎡(无焰) 724.43 561 137.92 353.76

25kW/㎡(有焰) 442.07 600 223.81 305.44

15 芳纶带 1250LD
25kW/㎡(无焰) 851.09 321 310.36 851.09

25kW/㎡(有焰) 879.61 263 163.66 843.11

16 芳纶带 1800YH
25kW/㎡(无焰) 803.38 600 47.31 393.30

25kW/㎡(有焰) 841.73 600 88.70 552.25

17 芳纶带 2000SJ
25kW/㎡(无焰) 750.85 510 38.57 611.90

25kW/㎡(有焰) 763.64 592 51.95 611.02

18 钢丝绳带 3500LD
25kW/㎡(无焰) 851.09 269 115.17 843.11

25kW/㎡(有焰) 844.53 321 175.40 804.08

19 钢丝绳带 3150JN
25kW/㎡(无焰) 587.24 467 59.94 476.04

25kW/㎡(有焰) 605.42 543 95.92 493.26

20 钢丝绳带 2000SJ
25kW/㎡(无焰) 597.96 600 39.60 474.83

25kW/㎡(有焰) 692.12 600 83.00 5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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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模式下材料毒性指数部分典型数据如表 9：

表 9 材料燃烧时毒性指数数据

序号 样品名称 燃烧模式 4min 毒性指数

1 黑色风筒布
25kW/㎡(无焰) 0.032

25kW/㎡(有焰) 0.050

2 绿色风筒布
25kW/㎡(无焰) 0.068

25kW/㎡(有焰) 0.083

3 聚乙烯瓦斯板
25kW/㎡(无焰) 0.015

25kW/㎡(有焰) 0.143

4 聚酯防护网
25kW/㎡(无焰) 0.102

25kW/㎡(有焰) 0.191

5 聚氨酯板材
25kW/㎡(无焰) 0.283

25kW/㎡(有焰) 0.625

6 聚氨酯样块
25kW/㎡(无焰) 0.042

25kW/㎡(有焰) 0.029

7 DB 橡胶包覆层
25kW/㎡(无焰) 1.549

25kW/㎡(有焰) 1.229

8 TP 橡胶包覆层
25kW/㎡(无焰) 1.628

25kW/㎡(有焰) 1.976

9 橡胶 A001 传统
25kW/㎡(无焰) 1.284

25kW/㎡(有焰) 2.138

10 橡胶 B096 低烟
25kW/㎡(无焰) 0.185

25kW/㎡(有焰) 0.225

11
整芯带 1250S

25kW/㎡(无焰) 1.242

25kW/㎡(有焰) 2.313

12 整芯带 1600SY
25kW/㎡(无焰) 1.865

25kW/㎡(有焰) 2.473

13 X 原塑料
25kW/㎡(无焰) 1.384

25kW/㎡(有焰) 1.886

14 X060 塑料
25kW/㎡(无焰) 0.781

25kW/㎡(有焰) 0.913

15 芳纶带 1250LD
25kW/㎡(无焰) 1.395

25kW/㎡(有焰) 1.784

16 芳纶带 1800YH
25kW/㎡(无焰) 0.640

25kW/㎡(有焰) 0.821

17 芳纶带 2000SJ
25kW/㎡(无焰) 0.840

25kW/㎡(有焰) 1.021

18 钢丝绳带 3500LD
25kW/㎡(无焰) 2.102

25kW/㎡(有焰) 1.837

19 钢丝绳带 3150JN
25kW/㎡(无焰) 0.845

25kW/㎡(有焰) 1.050

20 钢丝绳带 2000SJ
25kW/㎡(无焰) 0.781

25kW/㎡(有焰) 0.953



2

根据测试情况及典型产品测试的各项数据分析沟通，能够表明综合确定的技术要求：“制

品燃烧后的比光密度 Ds（4）应不大于 650。制品燃烧后的烟气毒性应不大于 1.2。”是可行、

可控的，而且对实际产品的生产需求和控制不会带来明显冲突，有利于产品发展导向。

五、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

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文件的相关专利信息根据目前收集的信息显示，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冲突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重视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发展质量，对切实提高产品生产水平，助推煤矿用非金

属制品产品质量保障和技术提升，保障煤矿用户的安全可靠应用有积极作用。本文件也为后

续的其他矿用非金属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编制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安全指导，为矿用非金属

制品的产业化提供安全保证。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在矿用非金属制品的阻燃抗静电性能测试方法方面与国外的 ISO 8030：2014、ISO

8031：2020、ISO340-2004、BS 3289-2005、EN 12881-1-2014、EN 1554-2012、ISO 284-2012

等标准方法和水平相近。本文件在耐侯性安全特性、环境安全特性方面比国外同类矿用非金

属产品标准内容有所拓展和提高。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矿用非金属标准体系之一。本文件符合国家有关法令法规和国家标准化的方

针政策；本文件与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协调。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该文件作为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的基础类标准，对产品的安全使用以及发展

方向有较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因此建议本文件性质为强制性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以及废除（或替代）有关标准文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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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草案为第三次修订的国家标准，涉及的主要产品多数属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

产品，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管理部和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

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的管理规定进行贯标。

另本次修订的标准自实施之日起自动替代原标准 GB 16413-2009。

十二、其他重要说明

1、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2019年 12月 04日上

海公司将其检测中心全部转入全资子公司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该项目的主要起草和

编写工作由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完成。因此第一起草单位调整为上海煤

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本标准修订后的适用范围从单一的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扩大到煤矿用非金属

制品的安全要求，以及根据国标委下达计划的要求，将修订后的标准名称由《煤矿井下用玻

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修改为《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


	由于煤矿场合作为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当发生燃烧事故后，人员不能想地面一样直接从前后或侧面脱离燃烧现场
	因此本次起草组在确定烟雾比光密度的测试要求和方法时决定采用25kW/m2辐射照度的引燃、非引燃模式对
	根据测试验证和分析，结合现阶段产品的实际水平和发展方向，比光密度的技术要求设定为“在25 kW/m2

